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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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4902730]據審計部函報，交通部訂定高齡駕駛人換照規範以降低交通事故風險，惟施行日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得免換發駕駛執照(下稱駕照)，形成道安管理漏洞，又換照檢測項目、換照年齡及定期換照年限等容有精進空間，允宜檢討現行高齡換照制度妥適性等情案，經請審計部協助提供相關卷證資料[footnoteRef:1]及邀請該部交通建設審計處李奕勳審計官兼處長於民國(下同)114年11月6日率員到院簡報，另針對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面及執行面所涉及相關議題，向交通部、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footnoteRef:2]，並蒐集官方相關網站有關資料，嗣於115年3月4日詢問交通部陳政務次長暨公路局林局長、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沈署長、社會及家庭署李組長等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再經交通部及衛福部補充資料[footnoteRef:3]到院，已調查竣事，茲提出調查意見如下： [1:  審計部114年10月31日台審部交字第1148403879號函。]  [2:  交通部113年12月31日交運(一)字第1148601087號函、115年2月26日交運字第1155002618號函、臺北市政府114年11月25日北市交安字第1143050020號函、新北市政府114年11月20日新北交安字第1142293881號函。]  [3:  交通部及衛福部分別於115年3月24日、3月25日及4月14日以email補充說明資料。] 

交通部106年7月1日起推動實施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對象為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與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之駕駛人，前者經屆齡通知後已換照與自願繳回駕照之辦理率僅69.5%，「其他辦理」則高達26.04%，針對逕行公告註銷駕照等，允有加強宣導無照駕駛相關罰則之必要，以資防患未然；至後者經通知已辦理且仍領有駕照之人數，占目前75歲以上領有效駕照人數約4%，該部雖稱依規定換照後，肇事與違規之件數均有顯著降低，惟近10年各年齡層汽(機)車交通事故駕駛人人數及占比情形，75歲以上歷年占比雖然最低，但比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65至74歲之狀況亦復如是，此應與我國人口老化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有關；另25至64歲機車事故駕駛人人數之比率近年持續增長，以上現象均有待交通部正視並積極妥處：
我國汽車駕駛人，分為普通駕駛人及職業駕駛人兩種，故其駕照亦分為普通駕照及職業駕照[footnoteRef:4]。早期駕照自發照日起每滿6年換發1次，自102年7月1日起，新領或已領有之各類普通駕照得免申請換發，有效期限屆滿後仍屬有效，可繼續使用。嗣交通部以預防高齡駕駛人因身心狀況變化，造成駕車的潛在風險為由，於106年7月1日起推動實施「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即自該制度實施日起，普通駕照有效期限至75歲，之後需每滿3年換照1次，惟該部僅以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為換照對象[footnoteRef:5]，至實施日期前已滿75歲駕駛人，駕照仍屬有效得免換發，惟若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處分者，則應依規定辦理換照[footnoteRef:6]等情，前經本院於108年完成調查並經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決議糾正交通部在案。 [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分類如下：一、職業駕駛人：指以駕駛汽車為職業者。二、普通駕駛人：指以駕駛自用車而非駕駛汽車為職業者。」同規則第2條規定：「一、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車)。……」及第53條規定：「汽車駕駛執照分為下列各類：一、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二、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三、大客車普通駕駛執照。四、聯結車普通駕駛執照。五、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六、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七、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八、聯結車職業駕駛執照。九、國際駕駛執照。十、輕型機車駕駛執照。十一、小型輕型機車駕駛執照。十二、普通輕型機車駕駛執照。十三、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十四、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十五、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  [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2第1項規定。]  [6: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2第2項規定。] 

此外，交通部於109年9月修法規範患有癲癇疾病之駕駛人，駕照自發照之日起每滿2年換發1次，但駕駛人有癲癇發作情事時，則應依規定主動繳回駕照[footnoteRef:7]。112年7月，該部實施「新手駕駛管理制度」，初次領有駕照之新手駕駛人於發照之日起1年內，記點數達6點須參加初次領有駕照違規班；113年10月31日，該部再實施「高風險駕駛人換發短期駕照制度」[footnoteRef:8]，針對「受駕照吊扣或吊銷者」之高風險駕駛人，須結清交通罰鍰，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按其違規程度分級核發或換發1、2、3、6年短期駕照，並統一律定6年觀察期，期間若再犯，觀察期將重啟計算，直至無重複違規情事，方可依原持照條件換發駕照。是以，目前我國普通駕照管理制度，針對癲癇疾病、高齡、新手及高風險駕駛人，分別定有不同管理機制，合先敘明。 [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3規定。]  [8: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4規定。] 

查交通部針對「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31年7月1日〈含〉以後出生)與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31年6月30日〈含〉前出生)有受違規記點(記1點以上)或吊扣駕照之駕駛人，由監理單位挑檔、寄發通知單，駕駛人依規定辦理換發有效期3年駕照。高齡駕駛人換照辦理情形，據該部查復如下：
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通知辦理情形：
截至114年10月底止，經公路監理單位通知屆齡換照累計86萬724人，已辦理計82萬2,288人，包含換照37萬2,952人(43.33%)，自願繳回駕照22萬5,233人(26.17%)，其他辦理(含公告註銷駕照[footnoteRef:9]、狀態異常、證號錯誤等，26.04%)22萬4,103人，整體辦理率為95.54%(詳見下表)，另有3萬8,436人尚未辦理。 [9: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6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駕駛人……應迅速將駕駛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七、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之年滿75歲駕駛人，不依第52條之2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第4款至第8款汽車駕駛人不得駕駛汽車；未將執照繳回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告註銷並追繳之。(略)」] 

換言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經通知已換發新照與自願繳回駕照的人數合計59萬8,185人，占整體辦理比率僅69.5%，而「其他辦理」(含公告註銷駕照等)比率則高達26.04%，惟針對公告註銷駕照部分，允應加強宣導無照駕駛相關罰則[footnoteRef:10]，以防患未然。 [10: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七、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同條例第23條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扣其駕駛執照3個月：……二、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之人，駕駛其車輛。」及第86條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略)」] 

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通知辦理情形
單位：人、%
	年度
	通知
	已辦理
	未辦理

	
	
	換照
	自願繳回
	其他辦理
	合計
	

	106
	34,418
	9,354
	287
	2,431
	12,072
	22,346

	107
	112,602
	43,463
	9,248
	7,730
	60,441
	52,161

	108
	188,248
	81,081
	26,260
	14,721
	122,062
	66,186

	109
	248,545
	116,928
	36,162
	27,823
	180,913
	67,632

	110
	314,153
	152,043
	44,494
	41,040
	237,577
	76,576

	111
	406,132
	199,927
	56,779
	77,871
	334,577
	71,555

	112
	541,047
	256,721
	106,913
	115,464
	479,098
	61,949

	113
	714,530
	319,819
	170,343
	175,101
	665,263
	49,267

	至114年10月
	860,724
	372,952
	225,233
	224,103
	822,288
	38,436

	辦理率
	43.33
	26.17
	26.04
	95.54
	4.46


 資料來源：交通部。
 備註：其他辦理含公告註銷、遷出國外、狀態異常、證號錯誤等。

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違規換照辦理情形：
據交通部提供截至114年10月底資料，滿75歲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之駕駛人(兩類係合併統計)，通知8萬4,840人，已辦理計8萬3,257人(98.1%)，辦理情形包含換照3萬9,563人(47%)，自願繳回1萬3,053人(15%)，其他辦理3萬,0641人(36.1%)，整體辦理率為98.13%(詳見下表)，另有1,583人迄未依規定辦理。
年滿75歲駕駛人違規換照通知辦理情形
單位：人、%
	年度
	通知
	已辦理
	未辦理

	
	
	換照
	自願繳回
	其他辦理
(含註銷等)
	合計
	

	106
	5,574
	3,262
	30
	1,238
	4,530
	1,044

	107
	16,769
	9,219
	124
	4,581
	13,924
	2,845

	108
	29,444
	17,181
	 393
	9,621
	27,195
	2,249

	109
	41,356
	23,845
	 712
	14,679
	39,236
	2,120

	110
	50,311
	27,987
	1,006
	17,464
	46,457
	3,854

	111
	57,841
	31,893
	1,383
	23,216 
	56,492
	1,349

	112
	69,137
	34,879
	6,188
	26,622
	67,689
	1,448

	113
	77,410
	37,467
	10,736
	27,655
	75,858
	1,552

	至114年10月
	84,840
	39,563
	13,053
	30,641
	83,257
	1,583

	辦理率
	46.63
	15.39
	36.12
	98.13
	1.87


  資料來源：交通部。
  註：其他辦理含公告註銷、遷出國外、狀態異常、證號錯誤等。

換言之，滿75歲駕駛人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駕駛人(含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者)，經通知已換發新照及自願繳回駕照的人數，合計5萬2,616人(39,563+13,053)，占整體辦理比率僅62.02%，「其他辦理」(含公告註銷駕照等)比率則高達36.12%。
前述經通知已辦理之8萬3,257人，其中屬於制度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計5萬2,408人(62.95%)，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於實施日期後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者計3萬0,849人(37.05%)。
另據交通部說明：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約有58.6萬人，至114年10月底，已減少為22.4萬人(8年約減少36.2萬人)，於實施日期後受違規記點(記1點以上)或吊扣駕照仍領有駕照之人數計2萬8,874人，占目前75歲以上領有效駕照人數約4%，近1年內有交通違規計2,139人，近1年內有辦理換照計1,928人；另該部為辦理「83歲以上(31年7月1日前出生長者)長者關懷措施」，以該類長者所持駕照仍有效為挑檔資料，分析該類長者近1年98%無交通違規情形，推估用車需求甚低，顯示動態管理仍屬有效管理措施。
要言之，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於實施日期後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者，經通知已辦理計3萬0,849人(31年6月30日以前出生的駕駛人)，仍領有駕照之人數計2萬8,874人，占目前75歲以上領有效駕照人數約4%，據交通部分析該類長者近1年98%無交通違規情形。
此外，公路局自114年5月1日起，針對91歲以上長者(即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計4萬8,936人，主動辦理駕駛人關懷措施，針對有照無違規高齡駕駛以年齡分季度透過各管道關懷及調查駕車需求，截至同年10月31日，其中已完成實際聯繫訪查者1萬1,981人(24.5%)，另2萬0,323人(41.5%)經查證屬死亡或遷出，餘1萬6,632人(34%)皆為經多次聯繫仍無法聯繫上本人者，且近年無違規紀錄，故不再寄發關懷通知，經關懷已有3,381人已自願繳回駕照。
據交通部查復，上述高齡駕駛人於換照前肇事數及違規件數較高，後續依規定換照後，肇事與違規之件數均有顯著降低，說明如下：
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於換照前與換照後之1年內肇事(A1、A2類[footnoteRef:11])件數、違規件數，詳見表25、表26，依數據顯示，其於換照前肇事/違規件數較高，後續依規定換照後肇事/違規件數均有顯著降低。 [11:  交通事故根據嚴重程度分為A1、A2、A3類：A1類指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2類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24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A3類指僅有車輛財物受損之交通事故。] 

「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前、後之1年內肇事件數
	年度
	換照前肇事件數
	換照後肇事件數

	106
	15
	5

	107
	96
	53

	108
	183
	93

	109
	262
	176

	110
	267
	168

	111
	353
	147

	112
	438
	158

	113
	478
	90

	至114年10月
	463
	23


       資料來源：交通部。 

「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前、後之1年內違規件數
	年度
	換照前違規件數
	換照後違規件數

	106
	641
	377

	107
	2,711
	1,360

	108
	4,836
	2,173

	109
	6,192
	2,319

	110
	9,540
	3,815

	111
	7,017
	2,456

	112
	10,029
	3,126

	113
	10,132
	3,389

	至114年10月
	7,311
	2,607


       資料來源：交通部。

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於換照前肇事(A1、A2類)/違規件數較高，依規定換照後肇事/違規件數均有顯著降低，詳見表27、表28：


「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前、後之1年內肇事件數
	年度
	換照前肇事件數
	換照後肇事件數

	106
	374
	171

	107
	822
	419

	108
	922
	451

	109
	955
	552

	110
	763
	506

	111
	635
	 315

	112
	478
	163

	113
	219
	83

	至114年10月
	218
	 17


      資料來源：交通部。 

「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前、後之1年內違規件數
	年度
	換照前違規件數
	換照後違規件數

	106
	5,300
	883

	107
	10,305
	1,435

	108
	10,147
	1,420

	109
	8,503
	1,364

	110
	5,456
	783

	111
	4,493
	717

	112
	3,176
	476

	113
	3,134
	439

	至114年10月
	2,795
	393


      資料來源：交通部。 

另根據交通部提供97年至114年1月至8月各年齡層汽(機)車交通事故駕駛人人數及占比情形(詳附表一)，歷年均以25至64歲為最多，其次為18至24歲、65至70歲之駕駛人，至75歲以上歷年占比皆為最低，但比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65至74歲之狀況亦復如是，此應與我國人口老化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有關；此外，25至64歲機車事故駕駛人人數之比率近年持續增長，上述現象均有待交通部正視處理。
綜上，交通部106年7月1日起推動實施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對象為實施日期後年滿75歲與實施日期前已年滿75歲有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之駕駛人，前者經屆齡通知後已換照與自願繳回駕照之辦理率僅69.5%，「其他辦理」則高達26.04%，針對逕行公告註銷駕照等，允有加強宣導無照駕駛相關罰則之必要，以資防患未然；至後者經通知已辦理且仍領有駕照之人數，占目前75歲以上領有效駕照人數約4%，該部雖稱依規定換照後，肇事與違規之件數均有顯著降低，惟近10年各年齡層汽(機)車交通事故駕駛人人數及占比情形，75歲以上歷年占比雖然最低，但比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65至74歲之狀況亦復如是，此應與我國人口老化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有關；另25至64歲機車事故駕駛人人數之比率近年持續增長，以上現象均有待交通部正視並積極妥處。
「體格檢查」與「認知功能測驗」兩項係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審驗方式，惟交通部並未區分汽(機)車，皆採「體格檢查」而無要求汽車駕駛人體能測驗「視野、夜視」之作法，相較初次申請汽車駕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審驗作法更為寬鬆，顯然忽視汽車駕駛人視野標準攸關行車安全之重要性；另罹病情形方面僅規定癲癇患者有條件報考，對於體格或體能變化情形足以影響行車安全者，迄仍未訂定其相關資料查核之具體作法，故無法找出不宜駕駛汽車之長者，有失換照之目的；而攸關行車安全之駕駛能力與用路知能，亦無法透過該兩項審驗檢驗得知，以上均凸顯高齡換照審驗設計的問題，交通部允宜針對上揭問題檢討改進：
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0條規定：「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同規則第57條規定：「申請汽車學習駕駛證者，須年滿18歲，並須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申請機車學習駕駛證，免辦體能測驗。」第60條第1項規定：「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一、年齡(略)二、經歷：(一)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無經歷之限制。(二)應考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者，須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1年以上之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駕駛訓練結業。(三)應考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3個月以上之經歷。(四)應考小型車職業駕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6個月以上之經歷。(略)」及第63條規定：「(第1項)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並檢同下列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報名：……五、駕駛經歷證件。……(第2項)申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免辦體能測驗。」以及第65條之1第1項規定：「自106年5月1日起，申請小型車駕駛執照考驗之路考，應實施場考及道路駕駛考驗。」基上，我國對於初次申請普通汽車駕照考驗者，訂有體格檢查與體能測驗、一定期間之學習駕駛經歷及道路駕駛考驗等規定，至申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考驗者，則免辦體能測驗。是以，駕駛人通過考驗證明其具備適當駕駛能力及用路安全知能，方能取得普通駕照並駕駛汽、機車。
行政院106年6月29日第3555次院會決定准予備查交通部陳報之「銀髮族駕駛關懷方案」，並於同年7月1日起實施「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條之2規定：「自106年7月1日起，新領或未逾75歲駕駛人已領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間至年滿75歲止，其後應每滿3年換發1次，駕駛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後1個月內，經第64條規定體格檢查合格，並檢附通過第52條之1所定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或檢附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發新照，或於駕駛執照以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間。但年滿75歲駕駛人首次換照，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1個月至屆滿後3年內辦理；未換發新照而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應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3個月內辦理換照。」爰此，自106年7月1日起，年滿75歲以上駕駛人如仍有駕駛汽(機)車之需求，須進行換照審驗，審驗項目為「體格檢查」與「認知功能測驗」，經審驗合格即可申請換發有效期間3年駕照。
經查，初次申請汽車駕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至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考驗者，則免辦體能測驗；惟現行高齡駕駛人換照審驗方式，並未區分汽(機)車，皆採「體格檢查」而無要求汽車駕駛人體能測驗「視野、夜視」之作法，不僅審驗較為寬鬆，亦忽視汽車駕駛人視野標準攸關行車安全之重要性；另罹病情形方面僅規定癲癇患者有條件報考，對於體格或體能變化情形足以影響行車安全者，迄仍未訂定相關資料查核之具體作法，故無法找出不宜駕駛汽(機)車者，有失換照目的：
[bookmark: _Hlk228266894]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規定：「汽車：係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車)。」及同規則第6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基準略以依下列規定：
體格檢查：
視力：兩眼祼視力達0.6以上，且每眼各達0.5以上，或矯正後兩眼視力達0.8以上，且每眼各達0.6以上。
辨色力：能辨別紅、黃、綠色。
聽力：能辨別音響。
四肢：四肢健全無缺損。
活動能力：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
無下列疾病情形：
[bookmark: _Hlk228266881]癲癇。但檢具醫療院所醫師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發作診斷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有客觀事實足以認定其身心狀況影響汽車駕駛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
其他：無酒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
體能測驗：
視野左右兩眼各達150度以上。但年滿60歲之駕駛人，視野應各達120度以上。
夜視無夜盲症。
對於現行高齡換照僅須「體格檢查」而無「體能測驗」之作法，經詢交通部表示，該部係參考各國高齡換照制度，部分國家採視力檢查及健康檢查，部分國家採體檢方式，惟均無體能測驗，爰我國高齡駕駛人換照僅體格檢查，並無體能測驗等語。然汽車駕駛人的視野標準更與行車安全密切相關，此由該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你不能不知道系列(一)認識視野、視野死角與內輪差」所載略以：「人在靜態且頭不轉動時的單眼視野本來就有限，大約只有160度。……但人在駕駛中的視野(動態視野)卻會隨著行車速度上升而變小，當車速在每小時40公里時，視野就會縮小到約100度；70公里時，大約是65度；當提高到100公里時就減至約40度。(詳見下圖)」可稽。
[image: ]
視野與速度關係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你不能不知道系列(一)認識視野、視野死角與內輪差」

再者，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下稱運研所)111年3月「國內駕駛訓練、駕駛執照考驗及駕駛人管理制度之通盤檢討(下冊)」亦指出略以：視覺是影響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白內障使視力模糊、青光眼使視野變小，依據近年就診率統計，而依據近年就診率統計，我國國人青光眼與白內障兩眼睛疾病好發於60歲以上；55歲或60歲以上老年人的姿勢穩定度明顯比年輕人差，尤其是當視覺改變時，老年人的姿勢穩定度大幅降低，顯示感覺整合能力隨年齡增加而減弱。足見視覺功能對駕駛安全至關重要。然現行高齡駕駛人換照並未區分汽(機)車，皆採「體格檢查」而無要求汽車駕駛人體能測驗「視野、夜視」之作法，忽視汽車駕駛人視野標準攸關行車安全之重要性，相較初次申請汽車駕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之規範更為寬鬆，有失換照之目的。
另，目前疾病情形僅排除癲癇，經詢交通部則稱，114年12月23日該部「駕駛人醫學諮詢會」第16次委員會議會前會，針對體格檢查調整項目已進行討論，會議討論意見的重點，略以：體檢項目增加血壓、本人聲明有無心臟病(糖尿病等)相關病史或全身重大疾病等。
另據交通部說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92條之2條文已於114年11月19日修正公布，汽車駕駛人之體格或體能變化有不合規定合格基準之情形，應將駕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重新辦理駕照資格審查。然而實務上駕駛人是否自動繳回，並無任何檢核確認機制，況且要求已罹患中度失智症等當事人主動繳回駕照，實務上亦顯有困難。
該部復稱，按處罰條例第92條之2第2項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查核汽車駕駛人患有視覺功能障礙、失智症、癲癇或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體格或體能變化情形，得洽請機關提供相關資料，受請求機關有配合提供之義務。公路局刻辦理相關子法作業中，後續依法規辦理駕照審查，若有前揭不符合規定者，將註銷其駕照等語。
次查，「認知功能測驗」係為初步檢測駕駛人是否有失智傾向，並經參考日本3項程序作法加以適度簡化為之(詳見下表)，主要調整內容為第2項檢查程序-回復記憶思考能力，日本作法是辨識16種圖案，我國係辨識10張生活與交通環境相關圖案。嗣因近期發生高齡者行車事故，公路局於114年6月3日再次請益台灣精神醫學會代表，並經該學會回復目前認知功能測驗仍屬有效管理。另依公路局106年5月26日訂定之《高齡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標準作業程序》，認知功能測驗3項程序之題目舉例、計分規則，摘述如下： 
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程序及通過標準規定
	  項目
程序
	內容
	測驗方式
	通過標準

	一
	對時間及空間的正確認知能力
	由受測者回答當日的年、月、日、星期與當時所在地。
	計測驗5題，答對4題以上為通過

	二
	近程記憶思考之能力
	讓受測者看10種日常生活與交通環境相關圖案，收起圖案兩分鐘後，由受測者回答剛剛看到的圖案。
	記憶10種圖案，答對3種以上為通過

	三
	判斷力及手腦並用能力(畫出指定時刻時鐘)
	於測驗紙內畫出一個足夠大的圓形時鐘，將應該在時鐘內出現的數字及位置繪製完成，並於正確位置繪出指定時間之時針及分針。
	計有7項評分，得分4分以上為通過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十九「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

測驗程序一(答對4題以上為通過測驗)：
總計5題，題目及計分規則，舉例如下：
(問：今年是民國幾年？/今年出生的小孩屬什麼生肖？)計分：西元年、民國年、生肖年都可以，正確就可得分。
(問：這個月是國曆或農曆幾月？)計分：答對國曆或農曆皆可得分。
(問：今天是國曆或農曆幾號〈日〉？)計分：答對國曆或農曆皆可得分。
(問：今天是星期幾？)計分：答對今天是星期幾才可得分。
(問：這是什麼地方？)計分：如在監理所內辦理，回答監理所即可得分。
測驗程序二(答對3種以上為通過測驗)：
施測者隨機抽取1份測驗程序二之題目圖庫，置於桌上，以每秒1個字的速度，依序介紹該份題庫內10張圖片的名稱，例如題庫1：紅綠燈、機車、菜刀、芭樂、雨傘、禁止停車、救護車、碗、蘋果等。計分規則說明如下：
施測者唸完上述題目後，隨即收起題目圖片，按下碼表計時，並告知受測者先在此休息2分鐘。當計時達2分鐘時，施測者隨即拿出答案卷，並「請受測者說出剛才看過的10張圖片的名稱，可不按順序」，施測者則依照受測者說出的答案依序在程序二的答案紙上記下。
計分時，不管程序，只要答案曾出現於題目中即可，但交通標誌、標線、號誌題項，答案內容需與題目完全相同才可計分，如：題目為行人穿越道，回答斑馬線者，該題計為0分。
測驗程序三(得分4分以上為通過測驗)：
施測者拿出程序三的答案卷、鉛筆及橡皮擦置於桌上，由四個時間(如11點10分、1點45分、8點20分、2點45分)任選1個，並由受測者畫出時鐘，即畫出一個足夠大的圓形，並且將應該在時鐘內出現的數字及位置，繪製完成。
以碼表計時，作答時間達4分鐘可確認是否完成，若已完成可收回答案卷，若未完成可視情況延後1分鐘收卷。計分規則如下表：
程序三的計分規則
	記分向度
	記分項目
	得分說明
	得分

	時間
	分針指向正確位置
	即分針指向時鐘內數字9的位置才計分【eg.1：45】
	1

	
	分針和時針都指向正確位置
	1.分針指向時鐘內數字9的位置
2.時針則介於1和2之間。
【eg.1：45】
	1

	
	沒有不屬於時鐘的添加物
	例如：沒有用文字寫下時間或其他符號等。
	1

	數字
	數字都在時鐘內
	數字不超過時鐘的外框。
	1

	
	數字包含1到12，沒有漏寫或重複
	數字包含1到12。
	1

	數字位置
	每個數字間的距離近乎相等
	每個數字間的距離近乎相等
	1

	
	每個數字與圓圈邊界的距離近乎相等
	每個數字與圓圈邊界的距離近乎相等
	1


備註：特殊情況說明：
1.時針指向正確位置：4個時間中，僅11點10分，受測者時針可直指11點的位置；其餘3個時間，時針皆須介於正確時間的兩數值之間。
2.數字位置：若未完整書寫數字1-12，評分最低標準至少需書寫3、6、9、12此4個數字，缺一不可，才能評斷每個數字間的距離是否近乎相等。
資料來源：公路局《高齡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標準作業程序》。

再者，據交通部查復，自106年7月至114年10月底止，滿75歲駕駛人受違規記點主要原因前三項分別為，不依規定車道駕車(逆向行駛、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等，記1點)，轉彎未依規定(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直行車占用轉彎專用車道等，記1點)及闖紅燈(記3點)等項目。另查據交通部「道安總動員」114年全國高齡者為第一當事者事故肇因統計情形，機車事故肇因排行前3名，分別為「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左轉彎未依規定」，汽車事故肇因排行前3名則為「有號誌路口，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右轉彎未依規定」及「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據上情，現行高齡駕駛人透過體格檢查合格與通過認知功能測驗即可申請換發駕照，至於是否仍具適當之駕駛能力與用路知能，顯然無法透過該兩項審驗方式得知。
此外，各國高齡駕駛人換照條件，根據運研所「國內駕駛訓練、駕駛執照考驗及駕駛人管理制度之通盤檢討(上冊)」略以：「經綜整結果發現多數國家，對於高齡駕駛訂定差異性之換照週期以及檢驗內容，少數國家則不分年齡層一視同仁。」其中亞洲國家，如日本係規範換照對象為70歲以上駕駛人，換照週期為3年，換照條件除身體檢查、認知功能檢查外，尚須參加高齡駕駛人講習(含高度化講習[footnoteRef:12]3小時或合理化講習[footnoteRef:13]2小時)，針對有違規紀錄者另施以培訓(含駕駛能力測試、實際車輛測試)[footnoteRef:14]，至70至74歲者換照週期及條件相同，但無須認知功能檢查；另，韓國則規範65歲以上需辦理換照，換照條件除身體檢查外，尚須駕駛能力診斷、參加交通安全培訓等。在歐洲方面，德國對於高齡者並無特別管制規定，若駕駛人經證明不適合駕駛車輛時，得由主管機關或法院吊銷其駕照，或若駕車肇事經判定係因健康狀況不適合駕駛，主管機關得以附加條款的方式限制其駕車或要求其另提具合格之體檢證明。法國則未要求高齡者換照必須進行健康檢查，其健康檢查以駕駛者自行通報為主，若駕駛者認為自身有健康問題，才需進行健康檢查，但若是無健康檢查者，因健康因素而發生事故，保險將不理賠。對此，詢據交通部說明：就高齡換照部分，將參採日本長者換照前尚須通過講習或培訓，該部已納入115年5月高齡換照新制規劃中，長者滿70歲後，於換照前由醫師協助評估靈活機制外，政府免費提供安全教育課程，長者須體檢合格並完成安全教育課程危險感知體驗後，才可換照使用到75歲。 [12:  高度化講習包含：1.交通事故狀況、特徵、安全運轉知識(30分)，2.動態視力、夜間視力運轉適性檢查指導(30分)，3.實車指導(60分)，4.個別指導(60分)。]  [13:  合理化講習包含：1.交通事故狀況、特徵、安全運轉知識(30分)，2.動態視力/夜間視力檢查指導(30分)，3.駕駛動作指導(60分)。]  [14: 運研所111年3月「國內駕駛訓練、駕駛執照考驗及駕駛人管理制度之通盤檢討(上冊)」第二章「重要文獻回顧」2.4.3各國駕駛人管理制度。] 

[bookmark: _Hlk228267188]綜上所述，「體格檢查」與「認知功能測驗」兩項係年滿75歲駕駛人換照審驗方式，惟交通部並未區分汽(機)車，皆採「體格檢查」而無要求汽車駕駛人體能測驗「視野、夜視」之作法，相較初次申請汽車駕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審驗作法更為寬鬆，顯然忽視汽車駕駛人視野標準攸關行車安全之重要性；另罹病情形方面僅規定癲癇患者有條件報考，對於體格或體能變化情形足以影響行車安全者，迄仍未訂定其相關資料查核之具體作法，故無法找出不宜駕駛汽車之長者，有失換照之目的；而攸關行車安全之駕駛能力與用路知能，亦無法透過該兩項審驗檢驗得知，以上均凸顯高齡換照審驗設計的問題，交通部允宜針對上揭問題檢討改進。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交通部為提升高齡者交通運輸便利性，將原本偏遠地區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之服務範圍，擴大包含非屬偏鄉(如超高齡地區)或其他公共運輸不足區域；114年偏鄉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相較105年雖已提升逾25%，惟各縣市鄉(鎮)幸福巴士之服務方式，部分難以滿足高齡者外出需求，實際使用便利性仍有待提升，部分則空駛率遠高於整體空駛率，班次或路線恐有規劃不當問題，且因參與幸福巴士服務之部門錯綜複雜，橫向聯繫協作不足，以致高齡者外出仍多依賴私人機動運輸工具，甚且依賴程度有不減反增趨勢，顯見交通部仍需更多元的配套措施以支持高齡者外出需求，並加速發展智慧科技落實高齡運輸服務之應用上，俾真正落實滿足高齡者的出行需求及自主移動權益：
根據交通部113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略以，各縣市運具次數之公共運輸市占率，以臺北市38.3%最高，基隆市33.4%、新北市29.0%亦高於全國平均，另桃園市及高雄市分別為12.9%及10.2%，餘各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皆未及10%，並以雲林縣、彰化縣及南投縣較低，分別為3.8%、3.4%及3.3%。可見各縣市公共運輸資源懸殊，長期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問題。復據上述分析，65歲(含)以上高齡者日常使用運具選擇以私人機動運輸工具為主，占整體外出民眾日常使用運具選擇次數之比率約52.1%，相較該部111年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情形增加1.3%，其次為非機動運輸工具(包括步行、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約28.2%，至公共運輸工具則僅19.7%。顯示高齡者外出仍多仰賴自用小客車、機車等私人機動運輸工具，且依賴程度有增加趨勢。
查幸福巴士及幸福小黃[footnoteRef:15]，原係105年交通部選定公共運輸涵蓋率較低及傳統客運業者無服務意願之偏鄉地區優先推動之需求反應式的公共運輸服務，嗣後該部將非屬偏鄉(如超高齡地區)或其他公共運輸不足之鄉(鎮)納入服務推動範圍，截至114年10月底止，偏鄉(含超高齡地區)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達95.06%，相較105年提升逾25%，雖值肯認，但各縣市鄉(鎮)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之服務方式，部分難以滿足高齡者外出需求，實際使用便利性仍有待提升，部分則空駛率遠高於整體空駛率，班次或路線恐有規劃不當問題，且因參與幸福巴士服務之部門錯綜複雜，橫向聯繫協作不足，致有服務成效不彰情形，亟待交通部通盤瞭解及檢討妥處，說明如次： [15:  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改制為交通部公路局)於105年起選定公共運輸涵蓋率較低及傳統客運業者無服務意願之偏鄉地區優先推動需求反應式的公共運輸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ervice,簡稱DRTS)及小黃公車，並自108年起將DRTS專案計畫更名為平易近人、傳遞幸福之「幸福巴士」。] 

交通部	為改善偏鄉地區交通問題並考量偏鄉地區公共運輸需求特性，由原公路總局(已改制為公路局)自105年起選定公共運輸涵蓋率較低及傳統客運業者無服務意願之偏鄉地區優先推動幸福巴士，持續運用公路公共運輸服務相關計畫[footnoteRef:16]經費挹注協助縣市政府改善當地公共運輸服務，並導入多元、彈性之營運方式，提供符合當地特性及需求之運輸服務，完成偏鄉最後一哩通學、通勤及就醫之接駁服務。 [16:  公路局為改善公共運輸發展環境，自99年起擴大扶植公路公共運輸發展，已推動完成「公路公共運輸計畫(99-101年)」、「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年)」、「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106-109年)」、「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年)」，現正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114-117年)」。] 

「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意指公車站牌500公尺範圍內涵蓋之家戶數與當地總家戶數之比值。據交通部統計，截至114年10月底止，全國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為95.75%，全臺各縣市之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彙整列表如下。	部分縣市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等公共運輸涵蓋率較低之原因，經詢交通部說明：主要為該縣市人口密度較低且人口居住分散，運輸需求相對較少且傳統客運不易經營，爰該部以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較低及傳統客運業者無服務意願之偏鄉地區優先推動「幸福巴士」，提供符合當地特性及需求之運輸服務。
全臺各縣市之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
	縣市
	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

	臺北市
	99.83

	新北市
	99.27

	臺中市
	98.24

	臺南市
	96.22

	高雄市
	97.34

	桃園市
	97.72

	基隆市
	99.43

	新竹市
	97.79

	新竹縣
	93.14

	苗栗縣
	87.25

	彰化縣
	72.67

	南投縣
	91.76

	雲林縣
	82.44

	嘉義市
	98.04

	嘉義縣
	87.40

	屏東縣
	94.44

	宜蘭縣
	91.81

	花蓮縣
	98.14

	臺東縣
	93.26

	澎湖縣
	94.49

	金門縣
	99.39

	連江縣
	98.06

	全國
	95.75


              備註：為整體行政區，非僅偏鄉。
              資料來源：交通部。

嗣交通部考量偏鄉運輸需求量難以支撐傳統運輸業者之營運規模，且車輛運轉調度不便，爰幸福巴士除由地方政府或鄉(鎮)公所經營外，該部亦於109年修改放寬汽車運輸業之設立條件與門檻，開放當地社會團體或個人可申請經營運輸業務，不受法規車輛數或資本額之限制，善用在地人車資源，至114年底已於28處地區輔導20個在地社會團體(含個人)成立市區客運業投入偏鄉地區之運輸服務，總計推動42條幸福巴士路線。
全臺幸福巴士推動成效，據交通部查復截至114年10月底止，全國已於190個鄉(鎮)推動495條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路線，其中包含64處偏鄉[footnoteRef:17](全臺70處偏鄉地區，占比約91.42%)、246條偏鄉路線服務，運量已達755萬人次，偏鄉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由105年70%提升至今為95.06%，並達成114年政策目標94%。至於部分偏鄉地區尚未推動幸福巴士，經詢交通部則表示，公路局已持續拜訪協調地方政府評估推動幸福巴士，經部分鄉(鎮)回復無相關需求，另部分地區刻正研議新闢路線或將固定路線轉型彈性路線等方式。另據交通部說明：公路局推動幸福巴士計畫，雖係以人口密度低於全國1/5之偏遠鄉(鎮)作為優先推動對象，但非偏鄉或其他公共運輸不足之鄉(鎮)亦納為推動範圍，如目前超高齡地區共有208處鄉(鎮、市)區，其中109處已推動271條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路線，累計運量已達約110萬人次。 [17:  「偏鄉地區」之定義，據交通部函復，係依據內政部以「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區(不含離島)」為偏鄉地區。截至114年10月底止，全國之偏鄉地區共計70處。] 

關於幸福巴士班次、服務方式及載客率情形，交通部	為確保提供班次、時段及服務區域符合民眾需求，自112年起公路局已責請各區監理所邀集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協助各地方政府持續盤點該地區運輸供需情形，及針對幸福巴士運作現況持續檢視並輔導固定路線轉型彈性服務模式，截至114年彈性路線比率已由112年之48%提升至114年之55%；另有部分地區因乘客或年長者習慣、載運需求大，仍採固定路線服務方式，爰仍需因地制宜考量，以確保提供服務滿足民眾需求等情。
再者，公路局每年定期檢討幸福巴士各路線之營運績效，針對績效不佳之路線，予以滾動式調整服務時段、班次數或增刪站位，貼合當地民眾實際日常所需，滿足高齡者日常採購、就醫、社區樂齡活動等需求。此外，	該局為提供更便利之幸福巴士服務，亦定期檢討將固定路線轉型為彈性預約模式，或規劃全預約路線，年長者可在行經範圍及營業時段間先行預約指定上下車地點，不必於特定時段移動或至特定站點候車，滿足年長者行動需求。
惟經檢視公路局官網各縣市鄉(鎮)幸福巴士及幸福小黃營運資訊，發現部分鄉(鎮)營運路線雖已採彈性預約方式，但預約條件多為「搭乘前2天〈工作日〉17：00以前預約」，部分為搭車日前一日預約或當日10點前預約，且部分鄉(鎮)營運路線限定預約滿幾人始能發車；而採固定班次的鄉(鎮)，部分每週僅1班次或每週的固定日(如星期一、三、五或星期二、四)行駛1班次，甚至部分鄉(鎮)平日僅行駛1班次且以學生優先乘車。顯示部分鄉(鎮)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之服務方式，與交通部所稱「滿足高齡者日常採購、就醫、社區樂齡活動等需求」目的存在顯著的落差。難以滿足高齡者外出需求，使用便利性仍有待提升。
另據交通部統計113年至114年10月底止各縣市幸福巴士班次數量及載客狀況資料，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載客率[footnoteRef:18]已由113年2.86人次上升至3.14人次(以偏鄉地區5至7人座小客車換算為客座利用率約進5至6成)，空駛率[footnoteRef:19]亦由113年22.78%下降至17.47%，詳見下表，惟經檢視發現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嘉義市及嘉義縣幸福巴士之平均載客人次，未及整體平均載客人次的一半，甚且空駛率遠高於整體空駛率，幸福巴士班次或路線規劃恐有不當問題，為避免資源浪費及真正符合高齡者外出需求，交通部應允檢討及滾動調整，以符實需。 [18:  平均載客人次(即載客率)：係指每班次平均載客人數，計算方式為一定期間內「總載客人數除以總營運班次數」。]  [19:  空駛率：係指空車營運班次占總營運班次之比率，計算方式為一定期間內「空車班次數除以總營運班次數」。] 

各縣市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班次數量及載客情況
	年度
	114年度(114年10月止)
	113年度

	項目
	總班次
	平均載客人次
	空駛率(%)
	總班次
	平均載客人次
	空駛率(%)

	1
	臺北市
	1,459
	3.70
	7.88
	1,926
	3.51
	5.71

	2
	新北市
	16,317
	7.02
	0.86
	22,910
	6.74
	1.31

	3
	臺中市
	65,449
	1.36
	44.01
	86,506
	1.05
	52.41

	4
	臺南市
	83,632
	1.48
	23.62
	76,733
	1.29
	28.81

	5
	高雄市
	93,540
	3.00
	6.54
	101,649
	2.92
	9.23

	6
	桃園市
	16,276
	3.23
	21.54
	15,977
	3.49
	22.99

	7
	基隆市
	無推動

	8
	新竹市
	9,453
	0.99
	34.17
	12,884
	1.02
	34.31

	9
	新竹縣
	46,531
	5.88
	14.57
	25,582
	4.20
	15.56

	10
	苗栗縣
	11,521
	7.01
	0.62
	16,092
	6.67
	4.36

	11
	彰化縣
	3,617
	4.26
	21.21
	1,571
	8.93
	20.05

	12
	南投縣
	23,221
	3.57
	11.52
	16,095
	4.54
	17.56

	13
	雲林縣
	4,668
	4.64
	22.47
	3,553
	3.56
	30.20

	14
	嘉義市
	25,205
	1.40
	38.31
	35,129
	1.07
	51.02

	15
	嘉義縣
	26,754
	1.40
	24.79
	31,163
	1.29
	28.94

	16
	屏東縣
	25,105
	5.05
	3.39
	48,008
	3.61
	16.85

	17
	宜蘭縣
	19,218
	5.28
	8.03
	21,817
	4.95
	6.68

	18
	花蓮縣
	24,314
	4.59
	0.08
	37,221
	4.69
	0.38

	19
	臺東縣
	21,343
	3.86
	2.61
	24,027
	3.98
	5.19

	20
	澎湖縣
	3,693
	3.71
	27.97
	5,433
	2.82
	38.01

	21
	金門縣
	5,199
	1.85
	15.93
	5,930
	1.81
	16.26

	22
	連江縣
	12,477
	1.96
	0.37
	5,026
	3.57
	9.11

	
	合計
	538,992
	3.14
	17.47
	595,232
	2.86
	22.78


資料來源：交通部。

此外，目前偏鄉運輸服務參與之部門錯綜複雜，且互不相通，致使成效甚低，以宜蘭縣為例，目前共有5種偏鄉運輸服務，分屬於6個不同之主管機關管轄。爰交通部113年「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針之檢討，建議略以：「需進行偏鄉運輸能量盤點，以利後續偏鄉運輸服務規劃，……未來更會有新的幸福巴士及小黃公車路線加入服務，亟需引進系統平台之新技術於偏鄉進行整合運輸服務，進行跨區域、跨服務、跨運具等多面向發展，以期將偏鄉運輸效能與效益極大化。」
復查，交通部106年7月推動實施「高齡駕駛人換照制度」時，為鼓勵高齡駕駛人盡快辦理換照，對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首次換發駕照」條件或辦理「自願繳回駕照」者，除免收50元駕照規費外，另給予價值新臺幣(下同)200元之電子票證。嗣該部為推動高齡駕駛人換照新制(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規劃「主動繳回駕照高齡者TPASS[footnoteRef:20]乘車回饋措施」，即自115年1月1日起，針對年滿70歲以上主動繳回駕照者，公路局將提供TPASS電子錢包乘車支出每月50%回饋金，每月上限1,500元，每人可申請1次，補助期間2年。該措施涵蓋公共運輸及計程車支出，協助長者有充分時間適應交通工具轉換並培養公共運輸使用習慣等情。另觀諸國外作法，美國加州為鼓勵高齡駕駛人提升安全意識，推動多項配套，包括：監理單位建議年長者主動安裝自動煞車、倒車雷達、車道偏移警示等輔助系統，以降低事故風險[footnoteRef:21]；日本東京從2020年7月底開始，對70歲以上高齡駕駛人安裝反暴衝裝置給予補助高達九成的費用等等[footnoteRef:22]。誠如前述，我國各縣市公共運輸資源長期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問題，在幸福巴士使用便利性仍多有不足的情況下，致使高齡者外出多依賴私人機動運輸工具，依賴程度更有不減反增趨勢，現行交通部規劃之「公共運輸乘車優惠措施」，對於都會區的高齡長者或許有誘因，但對於偏鄉長者恐吸引力不足，交通部應允有更多元的配套措施，以確保高齡長者的出行需求與自主移動權益。 [20:  TPASS係依據《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已於115年1月1日廢止)推動的公共運輸優惠政策，提供多個跨縣市生活圈，不限次數搭乘捷運、公車、臺鐵等交通工具的優惠月票方案。交通部為擴大促進公共運輸使用，於114年1月再推出TPASS 2.0公共運輸常客優惠回饋，針對每月持電子票證(需完成記名登錄)搭乘公共運輸11次以上之民眾，提供一定比例乘車金額回饋。截至114年10月，全國已有20個縣市推動29種方案。以上載自行政院114年12月17日「推動TPASS，提升公共運輸使用」新聞稿、TPASS官網資料。]  [21:  載自關鍵評論114年5月21日「高齡換照怎麼做？加州把關70歲以上駕駛兼顧權益與公安」。]  [22:   載自關鍵評論113年3月「國際大風吹【】該讓老人開車上路嗎？其實只有少數國家以『年齡』作為換照的標準」。] 

復查，行政院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於110年核定修正「高齡政策白皮書(112-115年)」，並於112年推動「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年)」，「提升高齡者交通運輸便利性」即為行動策略之一，內容包括：1.提升智慧科技於高齡運輸服務之應用，2.整合公共運輸服務，輔以復康巴士、長照交通接送車，並推動通用計程車補助措施，3.整合交通運輸服務資源、鼓勵共乘與共享服務，4.持續推動偏鄉幸福巴士或幸福小黃，提升大眾運輸不便地區之交通服務量能等。關於交通部在「提升智慧科技於高齡運輸服務之應用部分」：
根據運研所112年「高齡者旅運需求分析方法與運輸策略方向之研究」指出：「少子高齡之趨勢下，總人口數和總旅次數都呈現下降趨勢，惟高齡者的旅次產生量相對上升，需重視高齡者的旅運需求。……更應積極且深入地瞭解與預測高齡者的旅運需求。」及「高齡者旅次特性，如旅次目的、運具選擇等，皆與一般族群有所差異。高齡者以步行近距離旅次多，常見的旅次目的包含：運動、跟鄰居聊天、購物或逛街、下田工作、醫院或診所、休閒、宗教、去看親朋好友或是外出聚餐等。另外，運輸特性也會受到性別跟城鄉差異之影響」
據交通部113年3月核定之「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列載，略以：「一、平權和諧交通共善：……將於114~117年推動『建構高齡者交通運輸便利環境』、『發展弱勢用路人友善之智慧交通輔助技術』、『整合公私資源提升偏鄉運輸生活體驗』、『引導創新、整合性之智慧載具安全技術升級』等四大工作項目。」及彙整各國共通重視之高齡運輸政策重要框架，其中包括：發展新興運具方案(如：需求反應式公車[footnoteRef:23]、自駕車等)、鼓勵發展智慧運輸或應用創新科技於運輸服務[footnoteRef:24]。 [23:  運研所「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DRTS)營運成本、補貼制度及收費制度之研究(1/2)-合理成本與營運績效探討」略以：「需求反應式運輸為一種沒有固定路線的交通運輸模式，根據乘客需求安排在特定地點上下車，透過指定地點選擇交通路徑。……藉由電話、網路以及智慧型裝置預約叫車，結合乘客預約需求，動態分配交通改變車輛行駛路線，且不需要固定的時間和站點停靠，為乘客提供門到門服務，彌補傳統公共運輸的不足，此種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營運方式在所有運輸模式中相對靈活。」]  [24:  載自交通部113年3月「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 

惟目前我國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係優先專注自駕公車[footnoteRef:25]，透過指定操作設計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ODD[footnoteRef:26])之實驗計畫，在安全優先的條件下，逐步探究自駕公車服務之可能性進行推動。另利用智慧運輸與新興技術，布設感測與導引設備，結合智慧型手機或隨身裝置，提供弱勢用路人交通導引服務，以提升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之用路安全與便利性。另公路局近年在偏鄉推動的「噗噗共乘」計畫，則係整合當地營業用或自用之運輸資源，建立乘車媒合服務中心，結合乘車預約平臺，以共享運輸服務模式，提供高齡者及使用者及戶運輸服務[footnoteRef:27]。 [25:  交通部114年3月14日新聞稿「引領公運創新，實現自駕願景，交通部發布『自駕公車實驗運行安全指引』」。]  [26:  『自駕公車實驗運行安全指引』1.2名詞釋義：「操作設計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ODD)：為特定駕駛自動化系統或其功能專門設計之運行條件。」]  [27:  載自交通部113年3月「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行政院112年7月27日「改善偏鄉交通—為偏鄉完成最後一哩路」新聞稿。] 

過去在交通部的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下，各公私部門雖已投入資源並應用於高齡者的交通生活中，然因應高齡化的社會，智慧科技運輸服務如何跨域整合，國立臺灣大學張學孔教授對此曾建議[footnoteRef:28]，略以：「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智慧行動策略均涉及政府部門跨域整合、法制化與機制之建立以及人才培育，謹建議國家宜以行政院層級來研擬相關政策藍圖，由智慧城鄉、國土計畫的高度逐步打造高齡友善環境。」有鑒於我國已進入超高齡社會，將衍生更多高齡者移動需求，政府雖鼓勵高齡者自願繳回駕照，惟為避免受限於現行公共運輸服務型態，導致其被動與社會隔離，進而引發心理壓力與健康惡化之隱憂，亟待交通部加速發展智慧科技落實於高齡運輸服務之應用，俾真正落實高齡者的出行需求及自主移動權益。 [28:  摘錄自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八卷第1期，「高齡智慧行動之數位生活環境發展願景」，109年3月。] 

綜上所述，交通部為提升高齡者交通運輸便利性，將原本偏遠地區幸福巴士（含幸福小黃）之服務範圍，擴大包含非屬偏鄉(如超高齡地區)或其他公共運輸不足區域；114年偏鄉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相較105年雖已提升逾25%，惟各縣市鄉(鎮)幸福巴士之服務方式，部分難以滿足高齡者外出需求，實際使用便利性仍有待提升，部分則空駛率遠高於整體空駛率，班次或路線恐有規劃不當問題，且因參與幸福巴士服務之部門錯綜複雜，橫向聯繫協作不足，以致高齡者外出仍多依賴私人機動運輸工具，甚且依賴程度有不減反增趨勢，顯見交通部仍需更多元的配套措施以支持高齡者外出需求，並加速發展智慧科技落實高齡運輸服務之應用上，俾真正落實滿足高齡者的出行需求及自主移動權益。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函請交通部檢討改進見復。
[bookmark: _Toc70241819][bookmark: _Toc70242208][bookmark: _Toc421794878][bookmark: _Toc421795444][bookmark: _Toc421796025][bookmark: _Toc422728960][bookmark: _Toc422834163][bookmark: _Toc70241818][bookmark: _Toc70242207]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bookmark: _Toc69556899][bookmark: _Toc69556948][bookmark: _Toc69609822][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	調查意見及附表，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張 菊 芳
         浦 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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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偏鄉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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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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